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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权效力论》以税权法权论为论证的逻辑起点，以税法实践论研究为基本方法，注重运用税法解释
学的基本原理阐述税权效力理论，对涉及“税权”范畴核心价值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
研究，分别研究了作为税法主体的国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收担保人、税收代理人和协税护税
人的税权及其效力问题，并重点研究了国家税权的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的效力问题，力图向人
们展示以“税权”为核心构建的税法理论的初步轮廓；注重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就我国税收立法、司
法和执法过程中的诸多税法实践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对策
和建议。

《税权效力论》由魏俊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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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俊，1968年5月生，四川达州人。
1991年7月毕业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6年6月毕业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商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从事经济法、财政税收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完成省部级项目4项，在《税务研究》、《河北法学》、《税务与经济》等国内
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和参与编写教材4部，出版学术著作3部。
其中，主要参与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省地方财政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获山东省
第25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现兼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法学会财税金融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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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税权体系的构成　　既然税权表现为一系列税收权力和税收权利之总和或统一体，那么作
为法权的税权又是如何构成的呢？
税权是税法上确定之权，因此，探讨税权的构成必然离不开一国之税法的现实规定，这是税权构成的
特殊性；此外，现代税收及税权产生的共同规律（宪政国家的出现），也使税权的构成又具有一般性
。
法律上的任何权力（利）都是主体所享有的权力（利），离开主体谈权力（利）是没有意义的。
税权既然是一种法权，即税法上规定之权，那么从广义角度讲，所有与税收有关的人如果在税法上被
赋予明确的权力（利），都属于税权的范畴，这些与税收有关的人也就成为税权的主体，主体不同，
税法所赋予的税权标的和内容也不一样。
正如学者质疑税权时所指出的，“税权的主体、标的和内容不具有同质性”。
事实上，作为法权的税权是税法上不同主体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力（利）所构成的体系。
以我国税法为例，涉及的权力（利）主体主要有国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税务代理
人、协税护税人等，不同主体依照税法的规定，各自享有税法上规定的各自的权力（利）。
这些主体所享有的税法上的权力（利）的总和就构成了一国税权的完整体系。
　　一、国家税权　　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
的一种形式。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税收是国家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利），建立在宪政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税收
尽管越来越关注纳税人的权利，但税收以取得国家财政收入这一根本目的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税法上国家税权在一国税权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甚至很多人将国家税权等同于税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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